 
尉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第九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对职业病防治的工 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 府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
1
作的行政检查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
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 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
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2024)》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对生物安全工作的
行政检查
2
3
对生物安全工作的行政检查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开展生物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
实说明情况，提供资料，不得拒绝、阻挠。
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的行政检查
[bookmark: _GoBack]《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照职责分工，对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进行监督检查。
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医
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对放射诊疗管理的 对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管理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第三条第二款
行政检查 的行政检查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管理。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2021)》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4
5
《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
对用人单位职业卫 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的
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监督检查
对用人单位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的行政
检查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2012)》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接受安
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工
作的监督检查
6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监督检查，并提供有关文件和
资料。
—
1 —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21)》第三条第一款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全
对职业病诊断与鉴 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监督
7
国范围内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
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监督管理工作。
定工作的行政检查
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2023)》第七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
8
9
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监督管理工作
对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申报管理
的行政检查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2012)》第二条第一款
用人单位（煤矿除外）工
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申报管理的行政检查
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7)》第二条第一款
安
对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建设的行
政检查
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职责范围内、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
建设的行政检查
1
0
术改造、技术引进建设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及其监督
管理，适用本办法。
《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24)》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对用人单位作业场
所使用有毒物品的
行政检查
对用人单位作业场所使用有 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据各自的职责，监督用人
1
1
1
2
毒物品的监督检查
单位严格遵守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作业场所使用有毒物品
的劳动保护，防止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确保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1987)》第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
对尘肺病防治工作 对尘肺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
门和工会组织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
督。
的行政检查
查
依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对医疗卫生机构医 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所辖区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1
3
疗废物管理工作的 域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所辖区
行政检查
管理工作进行定期监督检查 域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和不定期抽查。
—
2 —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三条第一款
各级政府卫
地方各
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和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有关部
门卫生主管机构推荐的传染病管理监督员，由省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聘任并
发给证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六十条第一项
传染病管
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一）监督检查《传染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六十条第三项
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三）对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提出处罚建议；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
传染病管
1
4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行政检查
的行政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六十条第二项
传染病管
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二）进行现场调查，包括采集必需的标本及查阅、索
取、翻印复制必要的文字、图片、声象资料等，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书面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六十条第五项
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五）及时提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措施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第六十条第四项 传染病管
传染病管
《
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四）执行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卫生主管机
构交付的任务；
—
3 —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一）对下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三）对采供
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二）对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五）对传染
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藏、携带、运输、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县级以上
县级以上
1
5
《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六）对公共
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四）对用于
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
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六条第一款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主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对突发事件的调
查、控制和医疗救
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对突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1
6
医疗救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
—
4 —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24)》第七十一条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使用
行为加强监督检查。
1
7
器械使用行为的行
政检查
的医疗器械使用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进入医疗机构，查阅、
复制有关档案、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
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
《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
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一）对有关机构、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
《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第三项
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
对医疗卫生机构、
《
消毒服务机构以及 对本行政辖区内的医疗卫生
从事消毒产品生 机构、消毒服务机构以及从
产、经营活动的单 事消毒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位和个人的行政检 的单位和个人的行政检查
查
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二）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卫生规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
8
《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第五项
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五）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第六项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
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六）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三十六条第四项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
《
《
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四）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检查；
《
务机构以及从事消毒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消毒管理办法(2017)》第二条第一款
本办法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消毒服
—
5 —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24)》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24)》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
《
县
（
《
一）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进行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24)》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
三）对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考核其工作人员以及上岗人员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
对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样本采 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
（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24)》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
二）对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条件进行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24)》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
四）对实验室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从事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24)》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县
集、运输、储存， 样本采集、运输、储存，病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原微生物实验室的实验活动
1
9
（
的实验活动的行政
检查
的行政检查
《
县
（
《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主要通过检查反映实验室执行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标准和要求的记录、档案、报告，切实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对本行政区内的突发公共卫
件与传染病疫情监 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
测信息报告管理工 息报告管理工作的行政检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2006)》第三十四条
2
0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内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作的行政检查
查。
—
6 —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对疫苗流通和预防
实施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2019)》第七十条第一款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全过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和预防接种全过程进行
2
2
2
1
2
3
接种全过程的行政
检查
程进行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监督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等依法履行
义务。
对免疫规划制度的
实施、预防接种活
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2019)》第七十条第二款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
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预
防接种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法对疫苗研制、生产、储存、运输以及预防接种中的疫苗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预防接种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对公共场所的卫生
条件和传染病预
防、控制措施的行
政检查
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县级以上
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餐具、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作业场所、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用水和使用的洗
涤剂、消毒剂应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卫生规范。
对餐具、饮具集中
消毒服务单位的行
政检查
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
单位的行政检查
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餐具、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应当对消毒餐具、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当
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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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
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
《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一）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
址、设计实行卫生监督；
《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
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三）对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
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
2
5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二）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习、
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
《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
托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列第（一）、（二）
项职责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
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水是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 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
卫生规范 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是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 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
用于传染病防治
2
2
6
7
用于传染病防治
对饮用水卫生、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的行政检查
生规范
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主
管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督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主管本行
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工
作。
《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第三条第一款
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
2
8
部门主管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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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
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
县级以上
2
3
9
0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 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
河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2023)》第五条第四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
主管部门负责农村供水卫生
监测和监督工作。
康主管部门负责农村供水卫生监测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
革、公安、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水利、卫生健康、应 《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2020)》第五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
3
1
急、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 革、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卫生健康、应急、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
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 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供水监督管理工作。
做好城市供水监督管理工
作。
对放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管理的行政
检查
对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的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2007)》第三条第二款
监督管理的行政检查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3
3
2
3
《
艾滋病防治条例(2019)》第二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对艾滋病防治管理 对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的行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工作的行政检查
政检查
《艾滋病防治条例(2019)》第四条第二款
责分工负责艾滋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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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第九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
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
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对放射卫生服务机 对放射卫生服务机构的行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第六十二条
构的行政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3
4
检查
《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12〕25 号
负责全国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2019)》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
对职业健康检查工 对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行政 部门负责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监督管理；结合职业病防治工作实际需要，
第四条 卫生部
《
3
3
5
6
作的行政检查
检查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能力建设，并
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县级以上
对用于传染病防治
的消毒产品及其生
产单位的行政检查
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四）对用于
品及其生产单位的行政检查 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
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对各级医疗机构预
检分诊工作的行政
检查
《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2005)》第十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
对各级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工
作的监督管理
3
3
7
8
加强对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工作的监督管理，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应当依法查处。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
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工作
对公共场所的行政
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24)》第十条第一款
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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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3
9
政区域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管理工作
《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2013)》第三十一条
核病防治工作行使下列监管职责：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2013)》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对结
《
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办法实施监
管职责时，根据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可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索取必
要的资料，对有关场所进行检查。在执行公务中应当保护患者的隐私，不得泄漏
患者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等。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
况，不得拒绝、阻挠。
对结核病防治工作 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行政检
的行政检查 查
4
0
《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2013)》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重
点加强对相关单位以下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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